
 

2023 年通州区第四季度大中专毕业生初定 

职称申报通知 

 

各有关单位，广大专业技术人员： 

2023 年度通州区第四季度大中专毕业生初定职称工作即将

开始，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受理范围 

在我区工作并缴纳社保或企业总部在通州区的专业技术人

员，可按规定程序和条件申报初定初级（助理级、员级）职称。 

二、 申报条件 

按照“通职称办〔2022〕2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初定工作的通知》”执行； 

工作年限时间计算截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 

三、申报流程（仅支持谷歌浏览器） 

登录江苏人社网办大厅       

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 

注册个人基本信息。注册成功后，依次选择个人办事→人才人

事→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职称初定申报→申报。 

四、 申报信息注意事项（所有上传文件仅支持 PDF 格式） 

1、职称申报基本信息： 

（1）按照单位所属行政区划进行申报； 

（2）专业技术工作年限：指申报人申报现专业的工作年限。 

2、学历学位信息： 

（1）《学信网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二维码有效期 3

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


个月以上）； 

（2）2001年以前毕业的，可在学信网申请《学历认证报告》，

也可提供《毕业生学籍登记表》（可从个人档案里查找）； 

（3）国外学历上传教育部国外学历认证证明。 

3、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信息： 

教师、律师等有从业资格要求的需上传相关执业资格证书，

上传位置在“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栏目。 

4、工作经历： 

指申报人自全日制学历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按时间顺序，

逐个填写。 

5、工作总结： 

要求不少于 800 字，应完整并如实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的专

业技术工作经历、取得的专业工作业绩成果，并对所承担的课题

或项目等详细说明本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6、年度考核信息： 

上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登记表”（PDF 格式），

企业人员暂不要求。 

7、社保缴费证明： 

（1）总部在通州区的外地企业申报人员，须提供单位隶属

关系证明材料及本人缴纳社保证明； 

（2）劳务派遣人员须同时提供实际工作单位的同意证明、

三方协议（实际工作单位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代缴社保协议

及申报人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合同）和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

的人力资源资质证书，并以社保缴费单位申报。 



8、单位同意证明、个人承诺书： 

（1）职称初定申报事项“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证明”中提供

模板下载，下载后填写相关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劳务派遣人员

需同时加盖实际工作单位公章）； 

注：单位需等公示期满后，再签字确认盖章，请注意时间顺序。 

（2）个人承诺书（职称初定申报事项“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

证明”中提供模板下载）下载后填写相关信息。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证书为电子证书，职称部门不再提供纸质证书。申报

人请选择个人清晰证件照上传，职称资格通过后可自行在“个人

中心”下载打印。 

（二）自 2023 年起，初定申报实行网上审核，不需要递交

纸质材料，申报人可在“个人中心”查看个人办件进度。待可以下

载电子证书后，方为申报通过。申报人如需纸质申报表存档，可

在通过后，将系统内申报表打印（A3 双面小册子）单位盖章后，

至通州区职称办（通州区朝霞路 88 号主楼 15 楼 1510 室）盖章。 

（三）通州区 2023 年第四季度申报时间： 

网上申报 2023 年 12 月 20 日截止。 

（四）其余问题可咨询通州区职称办：0513-86547587。 

 

 

 

南通市通州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7 日 


